簽 於 學務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○年○月○日 
主旨：檢陳職○○○因○○因素申請緩任○○○學年度導師職務，請核示。
說明：
  一、依本校導師遴選聘任要點辦理。
  二、申請緩任符合特殊情況第○項。
  三、(簡述原因)，因○○因素擬申請緩任○○○學年度導師職務。
  四、檢附證明(如附件)。(無可免附，並請刪除本項）。
擬辦：本案如奉核可，轉交學務處提請導師遴選選委員會審議緩任事宜。
     敬陳

鈞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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